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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160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2002年 11 月 12日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随函转交 2002年 11月 1日在基辅举行的中欧和东欧国

家关于边境管理与管制以及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非法移徙和贩毒的

联合行动高级别专家会议的结论文本（见附件）。 

 该会议是 2001 年打击恐怖主义华沙会议上开始的进程的继续。阿尔巴尼亚

共和国、保加利亚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共和国、匈

牙利共和国、拉脱维亚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摩

尔多瓦共和国、波兰共和国、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乌克兰和南斯拉夫联

盟共和国等国代表团参加了此次会议。奥地利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国、西班牙

王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欧洲联盟、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国际移徙组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等代表作为特邀

佳宾也出席了会议。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60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瓦列里·库欣斯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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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11 月 12日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2002年 11 月 1 日在乌克兰基辅举行的中欧和东欧国家关于边境管理与 

管制以及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非法移徙和贩毒的联合行动 

高级别专家会议的结论 
 

中欧和东欧国家会议， 

- 考虑到 2001 年 11 月 6日打击恐怖主义华沙会议（华沙会议）通过的《宣言》

和《行动计划》， 

- 意识到在欧盟扩大的背景下加强中欧和东欧各国边境的重要性，以及制定新

的扩大形式与本阶段不加入欧盟的邻国开展合作的重要性， 

- 决心加深中欧和东欧国家之间在边境管理方面的相互作用，并联合打击国际

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非法移徙和其它威胁，边境的有效管制，可以预防

这些威胁， 

核准了以下结论： 

中欧和东欧国家高级别专家会议认为必须： 

 1. 边境管制和边境管理 
 

- 采取有关步骤，以求提高欧盟新的对外边境和其它国家边境的边境检查和边

境监测水平，同时加速和促进边界过境，办法包括： 

 · 选择一些需要额外资助的地点（检查站），以改进和加强边境管制， 

 · 制订新计划，并改进检查站现有的交通流量协调机制； 

- 把边境管理与签证政策和惯例问题列入下届中欧和东欧国家关于打击恐怖

主义的各国首脑会议议程； 

- 在各国、国际组织和机构（包括欧洲联盟）的方案和项目的框架中，促进协

调用于发展中欧和东欧区域边境基础设施的资金和物资的流入。 

 2. 海关检查 
 

- 发展和创造协商和协调机制，包括规定其工作周期以及中欧和东欧国家海关

的代表级别，旨在： 

 · 确定组织、法律及技术政策和程序，使中欧和东欧国家现有的货物过境

管制制度符合欧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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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组织进行对货物和车辆的海关检查和报关手续的联合监测，使其符合欧

盟标准； 

 · 按照《协调统一货物边境管制国际公约》（日内瓦，1982）第 7条 a款，

在检查站采用联合管制程序； 

 · 按照《协调统一货物边境管制国际公约》（日内瓦，1982）的规定，改

进中欧和东欧国家边境检查站的海关检查和货物报关； 

 · 加速中欧和东欧国家之间缔结关于货物过境管制双边协定的进程。 

- 制定中欧和东欧国家海关当局之间在海关检查和报关方面的信息交流机制，

以防止对外经济活动领域中可能出现的违规事件，并确定这种交流的法律、

组织和技术框架，使交流形式有可能多样化（取决于交流水平）。 

 为此，应在专家一级审议采用中欧和东欧国家海关当局区域性联合电子信息

数据库的问题。 

 3. 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 
 

- 为中欧和东欧国家特务机构和执法机构之间交流关于参与资助恐怖活动或

极端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信息创造更好的条件； 

- 在引渡和起诉涉嫌参与恐怖活动的个人的问题上，考虑采用统一办法； 

- 考虑制订中欧和东欧国家关于制止恐怖主义的联合战略，并在下届中欧和东

欧国家各国首脑会议上审查该战略。 

 4. 打击非法移徙和贩卖人口 
 

- 共同努力，打击中欧和东欧国家与进入该区域各国的非法移民原籍国之间的

非法移徙；支持在中欧和东欧国家内及中欧和东欧国家与非法移民原籍国之

间拟订和签署关于重新接纳被逮捕的非法移民协定；并采取适当步骤加强执

行现有协定； 

- 鼓励分享打击非法移徙方面的经验，包括关于在中欧和东欧国家该领域主管

当局之间分配责任方面的经验；并制定有效机制，递解非法移民出境，使其

回到永久居住地或原籍国； 

- 就非法移徙保持有效的信息交流，包括研制预警系统，并考虑在双边和多边

两级采用分享专业经验的做法，旨在掌握和完善打击非法移徙方面的技能； 

- 分析利用特别财政援助和物质/技术援助的结果，以防止和有效打击非法移

徙；并把额外援助，包括来自支助东欧国家的各项欧盟方案和项目的援助，

用于这些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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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打击贩毒 
 

- 鼓励中欧和东欧国家负责贩毒问题的有关执法机构之间定期交流调查、参

考、法医和其它有关信息，包括关于从事与麻醉药品和先质有关的非法活动

的法人、自然人和犯罪组织的信息，以及关于参与洗钱的各商业和银行实体

的信息； 

- 建立措施（行动）协调机制，以封锁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和先质非法流通的

渠道，包括使用控制下交付的办法； 

- 考虑在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主持下，召开中欧和东欧国家国际专家会

议，并邀请亚洲和中东国家的专家参加，以讨论对付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非

法流通的方法； 

- 鼓励中欧和东欧《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各缔约国通过利用技术

援助和专家援助，包括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援助，采取协调措施，在

国家一级实施《公约》的各项规定； 

- 考虑制定单一机制，追还非法转移到国外的非法贩毒收益，并在这些收益转

入其它国家的帐户时，冻结和查封这些银行帐户； 

- 促进合作，打击清洗非法贩卖麻醉药品收益的行为；协调与欧洲刑警组织的

合作，交流行动信息和分析信息，并组织联合行动和调查活动。 

 6. 编制关于《华沙会议行动计划》实施情况的报告 
 

 乌克兰政府组织了本次论坛，会议参加者对此深表感谢。 

 


